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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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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提供
就像是水源從水庫一路分流到每位住戶

圖資摘自網路及台電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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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網方式

併網規模

➢輸電系統 69kV、161kV
⚫ 進變電所或T接輸電線路

➢配電系統 110V、220V、380V、11.4kV、22.8kV
⚫ 主要以配電線路分支T接，亦可專線進變電所

➢輸電： 69kV約100MW、161kV約500MW

➢配電：11.4kV約5.5MW、22.8kV約11MW

➢配電專線併變電所：11.4kV約10MW、22.8kV約20MW

併網方式及容量說明



5

三、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併聯現況
統計至112年10月18日已併聯太陽光電裝置容量為11.553GW(2.694GW併接輸電系統，

8.859GW併接配電系統)，案件數總計60,52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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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電級併網案場（22.8kV以下）

A B

PV1

變電所 變電所

TPC TPC TPC

PV1PV2

PV2

TPC TPC

變電所（併網點）

輸電線

光電廠電網併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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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

輸電級併網案場（69kV以上）

A B

TPC TPC
PV

業者自設升壓站

T接鐵塔

接
拱
位

變電所（併網點）

鐵塔（併網點）變電所 變電所
特高壓供電線路
（輸電線）

光電廠電網併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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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1

共同升壓站併網案場（混合）

A B

TPC TPC
PV1

業者自設升壓站

T接鐵塔

接
拱
位

變電所（併網點）

鐵塔（併網點）

PV2

PV3

PV3

PV2

配電饋線變電所 變電所
輸電線

光電熱區

光電廠電網併網方式



變流器

MB

新設雙向電表

圖資摘自網路及台電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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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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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電躉售

併接於設置者用電內線系統

於既有責任分界點

以下用戶側裝設一

具雙向計量電表

(MB)，電表電源側

為既有責任分界點

，電表負載側為再

生能源發電系統，

分別計量售電度數

及再生能源發電系

統售電度數。

TPC

既有責任分界點
雙向電表

雙向電表：TPC負責備置與維護MB

LOAD

LOAD

LOAD

再生能源
發電系統

MB

圖資摘自網路及台電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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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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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能全額躉售-併接於台電公司配電外線
併接既有責任分界點

再生能源
發電系統

TPC

既有責任分界點

M

新設雙向電表

既設電表

MB

1.設置者須自再生能
源發電系統自備電
線併聯至既有責任
分界點電源側，並
於於容易抄表之位
置裝設雙向計量電
表 (MB)計量再生能
源發電系統售電度
數。

2.既設之售電計量單
向電表(M)，維持原
裝置抄表、計費作
業不變。

雙向電表：PV設置者裝設，可向TPC租用。

分別計量太陽光電躉售度數及設備停機維修(含無太陽光能)期間台電售電度數。

MB

LOAD

LOAD

LOAD

LOAD

圖資摘自網路及台電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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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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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接新立責任分界點

TPC

既有責任分界點

M

新設雙向電表

既設電表

新立責任分界點

MB

MB

1.設置者須自再生能
源發電系統自備電
線併聯至新立責任
分界點電源側，並
於於容易抄表之位
置裝設雙向計量電
表 (MB)計量再生能
源發電系統售電度
數。

2.既設之售電計量單
向電表(M)，維持原
裝置抄表、計費作
業不變。

雙向電表：PV設置者裝設，可向TPC租用。

LOAD

LOAD

LOAD

LOAD

再生能源
發電系統

電能全額躉售-併接於台電公司配電外線

圖資摘自網路及台電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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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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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能全額躉售-併接用戶內線系統
併接於設置者用電內線系統 1.於既有責任分界點以下 用

戶側裝設一具雙向計量電表

(MB1)，電表電源側為既有

責任分界點，電表負載側為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分別計

量售電度數及再生能源發電

系統售電度數。

2.於新立併接點裝設一具雙向

計量電表(MB2)，電表電源

側為新立併接點，電表負載

側為再生能源發電系統，分

別計量再生能源發電系統售

電度數及發電設備停機維修

期間售電度數。
※ 107年3月16日能源局函釋設置者與用戶得不同人。

(依業務處D業字第09910001771號函收取單相表租金)

雙

雙向電表

(依業務處D業字第09910001771號函收取單相表租金)

圖資摘自網路及台電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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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併聯不躉售

併接於設置者用電內線系統

1.機械式計量設備須

具防止逆轉機構或

配合更換為電子式

計量設備。

2.基於供電安全、可

靠度及電力品質考

量，僅併聯不躉售

設置者，應於併聯

試運轉前，完成併

聯協商事宜，並須

依電業法及建築法

等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TPC

既有責任分界點
單向電表

單向電表：TPC負責備置與維護B

LOAD

LOAD

LOAD
M

再生能源
發電系統

圖資摘自網路及台電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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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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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電級再生能源可併容量查詢系統：

◆ 以地址、地號搜尋定位

15

可併容量

顏色標記

可併容量

饋線可併網容量視覺化查詢系統

路徑：台電官網->業務公告->業務專區->再生能源併網專區->可併容量查詢->配電級再生能源可併容量查詢系統

註：實際併網容量會隨案件增加而逐漸扣減或電力設備變更而有所不同，故併網核准仍以各區營業處審查時為準。

圖資摘自網路及台電網頁



75.8%

24.2%

再生能源併聯饋線數占比

再生能源已併聯饋線 再生能源未併聯饋線

16

加強電力網辦理情形

7,739條

2,471條

統計台電公司已併聯再生能源饋線占總饋線數之75.8%(7,739條)，尚有24.2%(2,471條)饋線未併聯，其中

併網量較大(1000kW以上)饋線，僅占總饋線數24.7%(2,523條；併網量占整體容量89.2%)，惟為配合

2025年太陽光電目標20GW政策，台電公司已於併網熱區啟動再生能源併網改善工程 (可再增加

10,620MW)，輸電級及配電級均以短、中、長分階段模式持續推動。

依各部會盤點及業者併網需求，
滾動檢討加強電力網工程

住宅、學校屋頂及畜禽舍等零
星小案場及潛力案場併網需求

漁電共生、不利耕作區等專區或大
型案場引導到輸電系統 16



台電併網申設流程二、

圖資摘自網路及台電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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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告期限接受申請
併聯審查

(台電)

同意備案
(主管機關)

簽約
(台電)

施工
(申請者)

併聯
(台電)

設備登記
(主管機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籌設規劃

規劃裝設之發電設備，
須經能源局及台電公司備案
同意後，方能設置。

施工興建

實際設置竣工及掛表併聯試運轉
後，獲准設備登記，便完成設備
認定程序。

•太陽光電：同意備案日
起2個月內完成簽約

•其他發電設備：同意備
案日起1年內完成簽約

簽約期限

依據設置管理辦法第8條

•第三型發電設備：簽約
日起1年內完成併聯並
提出設備登記申請

併聯及設備登記期限

依據設置管理辦法第9條

•無售電需求者得免與
電業簽約

無售電需求者
依據設置管理辦法第8條

併網流程
再生能源設備認定六大流程

圖資摘自網路及台電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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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電能收購流程

辦理併聯
審查

併聯初步
協商

簽訂購售
電契約

併聯細部
協商

併聯
試運轉

正式躉售
電能

併聯69kV以上：系統規劃處
併聯22.8kV以下：區營業處
➢核發併聯審查意見書
➢列印處理日程表

併聯69kV以上：供電區營運處
併聯22.8kV以下：區營業處
➢依初步協商紀錄，由主辦單位函送
設置者綜合協商紀錄

區營業處
➢ 同意備案效期內辦

理簽約程序(無躉售
電能需求者免簽約)

併聯69kV以上：供電區營運處
併聯22.8kV以下：區營業處
➢依細部協商紀錄，由主辦單位函送
設置者綜合協商紀錄

區營業處,供電區營運處,
電力調度處,相關變電所
及調度中心

區營業處
※購售電契約正式開始
躉購電能

表
租

配電級再生
能源

合併進行

圖資摘自網路及台電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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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免併網審查作業原則(109年8月24日發布)

因應政府再生能源發展政策，
積極建立友善併網環境、簡化
併網申設程序，經本公司、經
濟部能源局及太陽光電業者三
方多次研討，決議針對「屋頂
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併接本公
司用戶內線且總裝置容量不及
20kW者，得免併網審查意見
書」。

配電處前於108年5月24日以
配字第1080011642號函各區
處及中華民國太陽光電發電系
統商業同業公會，本(109)年
度訂定本作業原則並公告。

圖資摘自網路及台電網頁



辦理併聯審查、初步協商

項目
輸電級再生能源

(一、二型作業須知)
配電級再生能源
(配電手冊八)

主辦單位/
部門

辦理
併聯
審查

1.併聯審查檢附文件：
(1)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併聯審查申請表
(2)系統衝擊分析十份

2.審查作業費：併接11.4kV以上系統
代填【(併聯審查)登記單】，並請申
請人繳付

3.再生能源併輸電自主檢核表

1.併聯審查檢附文件：
(1)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併聯審查申請表
(2)系統衝擊分析報告(無需系衝者免)

2.初步協商檢附文件：配電級再生能源(受理)工作
程序自主檢核表

3.申請躉售電能者：設置者為本公司用戶且發電系
統併聯於內線者，請填具「變更用電(併聯躉售)
登記單」或「高壓需量電力(併聯躉售)登記單」
；發電系統併聯於本公司外線者，請填具「(併
聯躉售)登記單」。

僅併聯不躉售者：低壓用戶請填具「變更用電(
併聯不躉售)登記單」；高壓用戶請填具「高壓
需量電力(併聯不躉售)登記單」。

4.審查作業費：併接11.4kV以上系統代填【(併聯
審查)登記單】，併聯審查作業費應於受理時同
時計收。

1.非共同
升壓站

併聯地點
所在地區
營業處
（業務組）

2.共同升
壓站

發電設備
設置地點
所屬之區
營業處

併聯
初步
協商

1.核准籌設效期內，持以下文件辦理
：

(1)核准文件(籌備創設備案文件或自
用發電設備工作許可證，及同意備
案文件)

(2)併聯審查意見書(影本)
(3)相關協商資料(自設線路路徑、責
任分界點、計量設備裝置配置圖及
單線系統規劃圖等)

圖資摘自網路及台電網頁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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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電級再生能源(受理)工作程序自主檢核表 (1/4)

佐
證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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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電級再生能源(受理)工作程序自主檢核表 (2/4)

佐證資料正本或影本皆可，無需請設置者用印
(108年7月9日配字第1088071944號函)

申請屋頂型太陽光電者，受理時須檢附建物使用執照、
建照或相關主管機關核發特種建築物證明文件之一，若
無者仍可核發審查意見書，惟須於審查意見書核發後於6
個月內補附上述文件或檢附「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
及「海岸管理審查主管機關受理證明」文件；申請地面
型太陽光電併網者，須提供土地登記謄本或土地所有權
狀或其他可佐證設置面積之證明文件。

太陽光電模組設置容量合理性(面積1平方公尺最大可設
置裝置容量0.2kW)

申請地面型太陽光電併網者，設置者應檢附土地登記謄
本等具有土地使用分區資料之文件，佐證設置區域非位
於不可設置太陽光電之「特定農業區」(建築用地或水利
用地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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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電級再生能源(受理)工作程序自主檢核表 (3/4)

申請太陽光電併網者，若
設置者倘非為建物(土地)
所有權人，應依下列類型
檢附文件：

a) 屋頂型：建物所有權人
同意書或租賃契約。

b) 第三型地面型：三個月
內申請之土地登記第一
類謄本(詳告知事項5)。

c) 設置地點屬政府單位經
管，得以同意設置再生
能源相關證明文件替代
上述同意書或租賃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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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電級再生能源(受理)工作程序自主檢核表 (3/4)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有模組跟變流器
(inverter)，於細部協商階段除提供發
電設備規格書外，應提供設備檢驗合
格證明資料

1.太陽光電模組：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自
願性產品驗證證書(VPC)或模組登錄平
台同意文件。

2.變流器(inverter)：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自願性產品驗證證書(V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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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併聯審查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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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非用戶)借道用戶線路併接同意書

提供設置者(非用戶)借道用戶線路：
１、高壓以上用戶
２、低壓表燈用戶
３、低壓需量用戶僅限機關、學校及營區

(107.7.26配字第1078075894號函)

➢ 設置者契約移轉或借道用戶過戶時，需
重新簽訂借道同意書



併聯技術要點等相
關併網需知

三、

圖資摘自網路及台電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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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電事業部

再生能源
發展條例

再生能源發電
系統併聯技術
要點(對外公告)

第一型及第二型再生能源電能發電設
備併聯作業須知、配電手冊(八)

再生能源電能躉購
契約(對外公告)

再生能源發
電設備設置
管理辦法

中央主管機關

台電公司
配電系統

電業法

子法

29

相關法規
再生能源法令位階

圖資摘自網路及台電網頁 29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再生能源發展條例.pdf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981208_再生能源併聯技術要點(經濟部核定版).doc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1111清稿版)未達500瓩再生能源併聯作業須知.doc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收購作業要點.pdf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1000224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辦法修正草案(條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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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所有電源併聯，皆要嚴加把關，以維持大多用戶的用電權利

併聯審查

圖資摘自網路及台電網頁 30



併聯規範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與台電系統併聯基本規範主要考量
◆ 確保保供電安全（設備及人員）

◆ 系統穩定

◆ 保護協調

◆ 短路容量

◆ 民眾及作業之安全

併聯審查

圖資摘自網路及台電網頁
3131



➢依據本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進行併網技術審查，再生能源發
電設備依合併計算之發電設備容量規劃併接至本公司責任分界點(外線)電壓等級。

發電設備總容量 併接系統電壓等級

不及100kW 單相三線110V/220V或三相三線220V或三相四線
220V/380V之低壓或高壓以上系統

100kW~不及500kW 三相四線 220V/380V之低壓或高壓以上系統

500kW~不及5,000kW 11.4kV或22.8kV高壓或特高壓系統

5,000kW~不及10,000kW 11.4kV高壓系統(再生能源專屬線路)或特高壓系統
22.8kV高壓或特高壓系統

10,000kW~不及20,000kW 22.8kV高壓(再生能源專屬線路)或特高壓系統

20,000kW以上 特高壓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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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接於高壓系統者限制

發電設備設置者應於責任分界點裝設遙控跳脫裝置，發電機出口
處應加裝頻率變化率電驛（ROCOF）及相位跳動電驛（VSR）等防
止孤島運轉之電驛或等同功能以上之保護設備。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接於11,400伏特之高壓系統者，其最大躉售
電力不得超過5,000瓩；併接於22,800伏特之高壓系統者，其最大
躉售電力不得超過10,000瓩。

以專線併接於變電所主變壓器二次側，電壓為11,400 伏特或
22,800 伏特之匯流排，並提出完整併聯計畫書及系統衝擊分析
報告者，其最大躉售電力由台電公司依個案檢討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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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接於高壓系統者限制(續) 

併接於高壓系統者，允許逆送至上一電壓等級特高壓系
統之總計最大電力容量以不超過各該逆送電力主變壓器
額定容量之百分之八十為原則；超過百分之八十，但申
請人依個案進行系統衝擊檢討，並經台電公司審查同意
者，最大逆送電力得不受主變壓器額定容量百分之八十
之限制。前述系統衝擊檢討考量範圍須含蓋該主變壓器
所屬變電所及其整體下游高壓電網之既設及已核定之再
生能源發電設備裝置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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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分界點
電業之發電設備與台電公司系統連接之線路應
由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自行興建及維護。

非屬電業之發電設備與台電公司系統連接之線
路，由台電公司負責興建及維護者，所需費用
悉依台電公司「再生能源電能收購作業要點」
規定辦理。

線路之設計、施工應依經濟部發布之「輸配電
設備裝置規則」及「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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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協調

發電機組應裝設高、低頻電驛(81H/81L)或等同功能以上
之保護檢測設備，高頻電驛跳脫設定值不得低於61Hz，
低頻電驛跳脫設定值不得高於58Hz。但總發電容量在100
瓩以下者不適用上述頻率跳脫設定值之規定；併接於離
島獨立系統者，其發電機組高、低頻電驛設定應符合該
地區之要求。

36



離島地區太陽光電81,27電驛設定

外島地區(包括澎湖、金門及馬祖)太陽光電併網，
81(Frequency relay)及27(Under voltage relay)保護
電驛設定，依105 年 4 月 7 日發電處「澎湖地區太陽
光電併網影響系統供電討論會議」紀錄決議如下如下：

➢ 81H/81L(High/Low frequency relay)-低頻跳脫依外
島地區之要求設定為57Hz，高頻跳脫設定值仍依
105.02.05修訂之「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再生能源
發電系統併聯技技術要點」五-(一)-6(附件二)，維
持不得低於61Hz。

➢ 27(Under voltage relay)-低電壓跳脫設定為80%pu
及延遲1秒跳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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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聯於低壓系統者之保護協
調

發電設備併接於台電公司低壓系統者，其責任分界點或電源引接點至少應有
下列保護電驛，並應與台電公司系統之保護設備協調。

1.相間過電流電驛（50/51）(使用電力調節器者免裝)。

2.過電壓電驛(59)。

3.低電壓電驛(27)。

4.接地過電壓電驛(59Vo)(使用電力調節器者免裝)。

5.逆送電力電驛(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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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聯於低壓系統者之保護協
調(續)

逆送電力電驛(32)：

附延時特性，延時設定最大不得超過二秒，責任分界點無逆送電力者應裝設，
責任分界點有逆送電力者免裝。若發電設備總裝置容量不超過接戶開關額定
電流之百分之二十五，且裝設防止單獨運轉裝置者，視為具備防止逆送電力
功能；若併網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變流器(Inverter)具備防止單獨運轉
(Anti-Islanding)功能，得免裝設逆送電力電驛(32)。(NEW)

6.發電設備使用電力調節器且有逆送電力者，應加裝主動式及被動式之防止
單獨運轉檢出裝置。

7.發電設備輸出直流成分不得高於額定輸出電流之百分之○．五，否則應裝
設隔離設備。

8.併接於低壓系統之轉子型發電設備應具備單獨運轉檢出裝置或功能，否則
不得逆送電力至台電公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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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聯於高壓系統者之保護協
調

發電設備併接於台電公司高壓系統者，其責任分界點或電源引接點至少應有下列保護電驛，並
應與台電公司系統之保護設備協調。

1.相間過電流電驛(50/51)。

2.接地過電流電驛(50N/51N)。

3.接地過電壓電驛(59Vo)。

4.低電壓電驛(27)。

5.過電壓電驛(59)。

6.相間方向性過電流電驛(67) (使用電力調節器者免裝) 

7.逆送電力電驛(32)。

8.發電設備經高壓系統與台電公司設備併接者，在電源引出點或責任分界點應裝設隔離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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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聯於特高壓系統者之保護
協調

發電設備併接於台電公司特高壓系統者，其責任分界點或電源引接點至少應有下列保護電驛，
並應與台電公司系統之保護設備協調。

1.相間過電流電驛(50/51)。

2.接地過電流電驛(50N/51N)。

3.接地過電壓電驛(59Vo)。

4.低電壓電驛(27)。

5.過電壓電驛(59)。

6.相間方向性過電流電驛(67) 。

7.快速及後衛保護電驛：如系統保護需要時應裝設。

8.匯流排電驛（87B)。

9.逆送電力電驛(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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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壓變動率

1.發電設備併接於台電公司系統造成責任分界點電壓
變動率，在加計同一變電所或同一變壓器或同ㄧ饋線已
核准併網發電設備之影響，及不考慮其他系統背景值，
例如負載、儲能系統等，應在高低各百分之三以內。

2.發電設備所造成責任分界點之電壓閃爍應符合「台
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電壓閃爍管制要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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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司「審查民間業者發電機組與台電電力系統併聯計畫收費要點」

⚫ 併接69kV以上輸電系統，每案收取34萬元。

⚫ 併接22.8kV或11.4kV高壓配電系統，每案收取8萬5仟元。

⚫ 併接於未達11.4kV配電系統者，不收審查作業費，第一次展延時

須補收審查作業費，每件新臺幣一萬八千元。

⚫ 有效期1年，到期前原申請內容不變，得展延1年(第三型為半年)免

再收費，第2次展期減半收取;最多展延2次。

⚫ 併聯計畫經審查，不予退還。

併網相關費用

圖資摘自網路及台電網頁
43

一、併聯審查作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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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併網審查作業費計收原則

圖資摘自網路及台電網頁
44

併接方式 用戶電壓等級
再生能源
實際併接點

審查作業費
(裝置容量合計
未超過用電契

約容量)

審查作業費
(裝置容量合計
超過用電契約

容量)

併接內線

低壓 低壓內線 不收費

高壓
低壓內線 不收費 8.5萬

高壓內線 8.5萬

特高壓

低壓內線 不收費 34萬

高壓內線 8.5萬 34萬

特高壓內線 34萬

併接外線

低壓外線 不收費

高壓外線 8.5萬元

特高壓外線 34萬元

併接共同升壓站 高壓以下 8.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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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其所產生之電能，應由所在地經營電力網之電
業，衡量電網穩定性，在現有電網最接近再生能源發電集結地點予
以併聯、躉購及提供該發電設備停電為修期間所需電力。

⚫ 前項併聯技術上合適者，以其成本負擔經濟合理者為限；在既有線
路外，其加強電力網之成本，由電業及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分
攤。

⚫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及電力網連接之線路，由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
者自行興建及維護；必要時，與其發電設備併聯之電業應提供必要
之協助；所需費用，由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者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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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八條與審查協商相關事項

圖資摘自網路及台電網頁
45

二、併網工程費(加強電力網工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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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電力網工程費計費態樣

屋頂型太陽光電：未使用本公司新(增)設再生能源專線且同一場址總裝置容量合併未達2,000kW

依「屋頂型收費標準(含接戶線)」：

• 無需加強電力網或同一案場累計不及50kW者免收。

• 需加強電力網且同一案場累計50kW以上者，按各容量級距之費率採累進方式計收併網工程費。

併接方式 容量級距(kW) 計費方式

0~不及50(屋頂型) 免收

低壓
50~不及100(屋頂型) 1,050元/kW裝置容量

100~不及500(屋頂型) 1,470元/kW裝置容量

高壓 50~不及2,000(屋頂型) 630元/kW裝置容量

「屋頂型收費標準」



配電處 47

郊區

推動均化費用(第一型屋頂型及非屋頂型案件)

減少地域因素影響

◼ 輸電級：1,352元/kW

◼ 配電級：2,068元/kW

有助於全面推廣

均一單價

市區

考量業者開發案場多屬偏僻，與既有線路距離不一，導致加強電力網費用

估算引起爭議，故實施均化費用加速全面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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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電力網工程費計費態樣

屋頂型太陽光電裝置容量合併2,000kW以上

或 非屬屋頂型太陽光電之再生能源

依「加強電力網收費標準」：

• 加強電網線路長度於2.5公里內(含0公里)每kW以2,068元計收。

• 超出2.5公里部分依均化加強電力網設備單價表計收。

• 申請併聯配電級低壓側者，倘需新(換)裝變壓器者，

則額外依設備單價表加計 1,005元/kW費用。

併接電壓 計費方式

輸電級 1,352元/kW

配電級 2,068元/kW

「加強電力網收費標準」
「設備單價表」



49

加強電力網工程費計費態樣

共同升壓站或特高壓用戶內線：無論屋頂與地面

依「加強電力網收費標準」：

併接電壓 計費方式

輸電級 1,352元/kW

配電級 2,068元/kW

「加強電力網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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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線

2.5公里

加強電力網

再生能源專線

既設線路(含未滿3年)

均一單價2068/kW
最近電源端

(2068元+803元*架空線
路長度+2484元*地下線
路長度) *申請裝置容量

均化加強電力網設備單價表

屋頂型案場(2MW以上)

2MW以上或非屋頂型案場

屋頂型收費標準(按容
量級距)

態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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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業者繳交分攤
加強電力網費用

能源局視為光電業
者投入期初成本

反映於躉購費率讓
光電業者售電時回收

加強電力網工程費率反映機制



細部協商
應備文件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協議書併聯審查意見書。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保護設備資料表(發電設備內建保護設備者
免附)。

•同意備案文件(影本1份)。(倘申設者於「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併聯審查申請表」勾選須於「核發審查意見書後即進行細部
協商」者須於簽約前補附) 

•併聯初步協商紀錄。
•發電系統工程圖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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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協議書 

設置者名稱  
設置者

資料 

姓名： 

住址：  

電話： 
設置地點  

併聯於用電戶內

線資料 

     相   線      伏 

□低壓表灯    

□低壓電力        kW 

□高壓            kW 

電號  

 

併聯外線 相     線      伏 電號  

電氣技術人員或 

維護管理者資料 

姓    名： 

住    址： 

電    話： 

證照資料： 

躉售方式 □餘電躉售    □全額售電   ；躉售容量：         kW 

發

電

設

備 

靜止型 旋轉型 

種類 
裝置容量 

kW/kVA 
機型 

裝置容量 

kVA 

暫態電

抗% 

次暫態

電抗% 

 kW (模組出力     w×直列   枚×並列   枚)     

 kW (模組出力     w×直列   枚×並列   枚)     

 kW (模組出力     w×直列   枚×並列   枚)     

電

能

轉

換

設

備 

電力調節器 

廠牌型式 
容量

kVA/具 

輸出電壓 

相/線/伏 

效率 

% 

欠壓電驛 

V 

過壓電驛 

V 

欠頻電驛 

Hz 

過頻電

驛 Hz 
認證 

         

         

         

變壓器 申請人簽章 

廠牌型式 
容量

kVA/具 

輸出電壓 

相/線/伏 

電壓比 V 

一次側/二次側 

阻抗 

% 

 

     

     

     

發電系統輸出(交流) 
1.單/Y/Δ 結線，總短路容量           kVA，功率因數： 

2.□不具備防孤島運轉功能或依規定之保護設備，詳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保護設備資料表。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協議書 

設置者名稱  
設置者

資料 

姓名： 

住址：  

電話： 
設置地點  

併聯於用電戶內

線資料 

     相   線      伏 

□低壓表灯    

□低壓電力        kW 

□高壓            kW 

電號  

 

併聯外線 相     線      伏 電號  

電氣技術人員或 

維護管理者資料 

姓    名： 

住    址： 

電    話： 

證照資料： 

躉售方式 □餘電躉售    □全額售電   ；躉售容量：         kW 

發

電

設

備 

靜止型 旋轉型 

種類 
裝置容量 

kW/kVA 
機型 

裝置容量 

kVA 

暫態電

抗% 

次暫態

電抗% 

 kW (模組出力     w×直列   枚×並列   枚)     

 kW (模組出力     w×直列   枚×並列   枚)     

 kW (模組出力     w×直列   枚×並列   枚)     

電

能

轉

換

設

備 

電力調節器 

廠牌型式 
容量

kVA/具 

輸出電壓 

相/線/伏 

效率 

% 

欠壓電驛 

V 

過壓電驛 

V 

欠頻電驛 

Hz 

過頻電

驛 Hz 
認證 

         

         

         

變壓器 申請人簽章 

廠牌型式 
容量

kVA/具 

輸出電壓 

相/線/伏 

電壓比 V 

一次側/二次側 

阻抗 

% 

 

     

     

     

發電系統輸出(交流) 
1.單/Y/Δ 結線，總短路容量           kVA，功率因數： 

2.□不具備防孤島運轉功能或依規定之保護設備，詳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保護設備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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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保護設備資料表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協議書附表） 

保護設備種類 
電驛
編號 

電驛廠牌 
及形式 

CT 比 PT 比 設定值 
曲線 

（附件） 

過電流電驛 51      

接地過電流電驛 51N      

方向性過電流電

驛 
67      

接地過電壓電驛 59V0      

線路差動電驛 87L      

匯流排差動電驛 87B      

測距電驛 21      

快速及後衛保護

電驛 
      

過電壓電驛 59      

低電壓電驛 27      

高頻電驛 81H      

低頻電驛 81L      

自動負載啟斷裝

置 
 

 
     

電力熔絲 
 

 
     

限流熔絲 
 

 
     

自動電壓調整器 
 

 
     

方相性電力電驛 32      

防孤島運轉主動

方式 
      

防孤島運轉被動

方式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保護設備資料表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協議書附表） 

保護設備種類 
電驛
編號 

電驛廠牌 
及形式 

CT 比 PT 比 設定值 
曲線 

（附件） 

過電流電驛 51      

接地過電流電驛 51N      

方向性過電流電

驛 
67      

接地過電壓電驛 59V0      

線路差動電驛 87L      

匯流排差動電驛 87B      

測距電驛 21      

快速及後衛保護

電驛 
      

過電壓電驛 59      

低電壓電驛 27      

高頻電驛 81H      

低頻電驛 81L      

自動負載啟斷裝

置 
 

 
     

電力熔絲 
 

 
     

限流熔絲 
 

 
     

自動電壓調整器 
 

 
     

方相性電力電驛 32      

防孤島運轉主動

方式 
      

防孤島運轉被動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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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部設計圖-1(2)
一、昇位圖：再生能源發電機組、直流箱、變流器、交流箱、表位

與責任分界點(或併聯點)之相對樓層(或高度)圖，其中發電機組
及變流器須標記廠牌型號及額定功率等資訊，另前述發電機組及
變流器得「同時並列」多品牌（最多五種），以減少重複換文修
約之人力浪費。

二 、系統單線圖：併聯點之單線系統，須註明①併聯電壓及併聯方
式，②表前及表後開關(或斷路器，無表後開關者至總盤開關)之
主要規格及連接方式，③計器、電驛及附屬設備之廠牌、型號、
特性規格及接線方式 ，④電子式或數位式電驛之工作電源供應方
式，⑤CT 之準確等級、額定負擔及選用匝比。(依110年8月11日太陽光

電發電系統三方溝通平台會議紀錄，不審查太陽光電模組組列配置、配線配管、表後開關後

之單線圖等圖說)。 55



三、銜接點配置圖：發電設備至責任分界點位置圖(包括發電設備、
變流器、責任分界點、併聯點及計量設備之確實位置)及圖例說
明(需框示出設置地址之地界線，以利審查發電設備有無超出設
置範圍)。

四、躉售計量設備裝置配置圖：表箱或MOF與電器設備裝置。
五、調度與通訊：

•併聯高壓以上者於調度中心內設置專線電話，併聯低壓系統者
，本項資料併於申請表及協議書中提供。

•依本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需回傳即時運轉資料
併接受安全調度者，應提供裝設遙控監視設備廠牌型號、傳送
方式、接線圖及連線測試方式。

•發電設備併接於高壓系統者，應於責任分界點裝設遙控跳脫裝
置。

(1)細部設計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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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計計算資料
1.各相間不平衡檢討：應符合本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

點第三條第(四)項規定。
2.保護協調(故障電流)檢討資料：應符合本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

併聯技術要點第三條第(四)項規定，高壓以上保護電驛應備齊之
資料如附件 32。

3.損失率檢討：計量設備至併聯點損失率檢討。
4.接地系統檢討資料：接地方式、接地導線、接地電阻、接地設備

規格及其檢討資料。
5.運轉規範檢討資料：經審查通過之系統衝擊檢討參數，包含故障

電流、電壓變動及閃爍、暫態穩定度(視需要)、功率因數、諧波
管制、直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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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書及併網
注意事項

四

圖資摘自網路及台電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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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併網審查意見書

• 政府規定業者申請電業籌設/擴建時須先取得環境影響評估證明文件、地

方政府單位同意函及電源引接同意證明文件...等文件後方可申請，其中

電源引接同意證明文件即本公司核發之併網審查意見書。

• 基於供電穩定目的，再生能源併網審查為事先瞭解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併

聯電力系統後，對系統可能帶來之影響，檢視再生能源加入電力系統後

是否符合「再生能源併聯技術要點」、「輸電系統規劃準則」及「配電

手冊八-再生能源篇」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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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司輸電系統及配電系統審查意見函分工及差異

一、配電系統：因案場規模較小且建置期程相對較短，故多為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設置者向併網地點所在之台電公司區處送件申請，區處辦理審查及核發審查意見函後
即取得容量，後續設置者再向地方縣(市)政府申請同意備案。

二、輸電系統：

1. 為第一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第一型屬電業範疇。設置者向併網地點所在之台電公司
區處送件申請，區處會將案件轉由系統規劃處審查後由業務處核發審查意見函。

2. 惟輸電系統審查意見函僅代表當下併網系統衝擊分析符合再生能源併聯技術要點等規
定。後續均須向能源署申請籌設許可，容量俟能源署核發籌設許可後，始代表設置者取
得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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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電併網審查意見書

• 審查結果同意辦理(引接同意函)，表示對本案經檢

討對電網影響符合併聯技術要點規定

• 台電公司非型別認定機關，型別及使用能源別依

據後續主管機關依設備設置管理辦法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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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電併網審查意見書

審查意見書備載重點

1.設置者、地點、容量及併聯點(內線or外線)

2.提醒設置者本案加強電網需依計費規定辦理，另設

置者倘需辦理自埋管或自備桿，應於完成後通知區

處以利設計人員繪製設計圖，設計圖送業務部門計

費後製發繳費通知單。

3.配電級案件合併裝置容量大於500kW以上，依據

併聯技術要點需將現場發電即時運轉資料回傳至本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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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電併網審查意見書

審查意見書備載重點

1.審查意見有效期限一年，屆期前若未辦理展延則失

效，需重新申請併網審查，展延以兩次為限

2.提醒設置者倘為第三型地面型案件需於發文日30

天內檢附與地主租賃契約公證證書封面影本。

3.倘為屋頂型案件需檢附建物使照等建築物證明文件

，若申請時未檢附，則需於審查意見書核發後6個月

內補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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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轉基本資訊
1.再生能源業者名稱

2.開發地點

3.商轉日期

4.開發容量採用設備機型

• 併網規範
1.責任分界點

2.電力品質

• 加強電力網需求
1.加強電力網工程

2.特殊保護系統過載電驛

• 審查意見書有效期間

輸電系統保留容量採競合制，先行取得電業籌設者可先取得
併聯容量

輸電併網審查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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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轄區營業處
(收件)

業者提出
系統衝擊檢討報告

系規處
(召開併聯審查)

業者取得
電源引接同意證明文件

業務處
(核發審查意見書)

➢ 登記PV案號
➢ 初步審閱資料
➢ 繳交併網審查作

業費
➢ 核轉至總處審查

 電力潮流
 故障電流
 電壓變動率
 電壓閃爍
 暫態穩定度
 功率因數
 諧波管制

確認併網
影響
各項技術
指標

⚫ 就電網衝擊面檢討可
行性，與土地無實質
連結

⚫ 電網容量依電業籌設
審查結果競合取得

輸電級併網審議程序（第一型）

輸電併網審查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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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電級併網審議程序（第一型）

取得電業籌設許可*1及
申請設備同意備案*2

(能源局)

所轄供電區處
(初步協商)

所轄區營業處
(簽訂購售電契約)

所轄供電區處
(細部協商)

併聯試運轉
(加入系統)

能源局
(核發工作許可證)

能源局
(竣工查驗)

能源局
(施工許可審查)

能源局
(核發電業執照)

電業
程序

台電
併網
程序

*2.起算費用適用期間

⚫ 案場初步工程規劃 ⚫ 案場細部工程規劃

完工

⚫ 正式購售電

⚫ 裝設表記電錶

⚫ 起記發電度數

*1.取得電網容量開發權利

輸電併網審查意見書



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系統衝擊檢討

67

功率因數

風力發電機組-0.96~+0.98；太陽
光電機組-0.9~+0.9；其餘發電機
組-0.9~+0.95

電壓變動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併接造成責任分界點
電壓變動率，在加計同一變電所或同一
變壓器或同ㄧ饋線已核准併網發電設備
之影響，應在高低各百分之三以內

諧波管制

諧波污染限制依本公司「電力系統
諧波管制暫行標準」規定辦理

暫態穩定度

併接161kV系統責任分界點或T接點兩
端合計發電設備裝置容量大於100MW，
不得使暫態穩定度降至規定值以下

電力潮流

檢視再生能源併網前後電力系統電壓及
潮流變化，各匯流排電壓應在一定範圍
內，且N-0時無設備超載，若無法符合
N-1需承諾相關改善事宜

電壓閃爍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併網後應符合本
公司電壓閃爍管制要點，以確保電
力品質

電壓持續運轉能力

併接特高壓之風場須具備高低電壓持
續運轉能力(H/LVRT)。

故障電流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併網後，考慮系
統背景值所產生之故障電流不得超
過斷路器額定遮斷容量

輸電併網審查意見書-併網審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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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電公司之審查意見書核發容量係依當時系統檢討並不考量多家業者同時申請影
響，僅供申請電業籌設參考使用，不保留容量，實際併聯容量許可須於電業籌設
時由電業主管機關核定始保留容量。上開事宜亦載明於輸電系統併網審查意見書
內容。

2.依能源局105年11月7日太陽光電專案喜義區併網規劃協調會議會議紀錄，七、
會議結論“為有效使用變電站拱位及線路容量，以增加政府規劃專區之建設速度
與完整性，設置者向台電公司申請於專區設置太陽光電及風力發電設備之併聯審
查，台電公司經審查通過即得核發併聯審查意見書，惟申請設置者須取得能源局
籌備創設許可，始獲准使用拱位及線路容量，如未獲准前開籌備創設許可或經獲
准遭廢止者，不得主張保留併聯審查意見書剩餘容量之權利。

輸電併網審查意見書



圖資摘自網路及台電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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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your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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